
ＳＣＧ日本語学校 校規 
 

 

 

第 1 章 總則 

 

 (目的) 

第１條 本校面向外國人開展日語教育，旨在培養足以升入大學和實現各個學生目標、具備綜合交流能力的 21

世紀型人才，目的是從「育人」的觀點解決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各種課題。 

 

(名称) 

第２條 本校全稱為 SCG 日本語學校。 

 

(地點) 

第３條 本校所在地為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烏丸通二條上蒔絵屋町 265-2 SCG 大樓。 

 

(自我評價) 

第４條 本校為了進一步充實教育，實現本校的目標和社會使命，本校會進行關於教育活動開展狀況的自我檢查

以及評估。 

2．關於實施前項的檢查及評估，必要項目將另行規定。 

 

 

第 2 章 課程、學習期間、錄取人數及假期 

 

(課程、學習期間及錄取人數) 

第５條 本校的課程、學習時段、錄取人數及班級數如下表。 

 

課程 入學時間 學習期間 錄取人數 班級数 

升學 2 年課程 4 月 ２年 317 人 16 

普通 1 年 6 個月課程 10 月 １年６個月 20 人 1 

合計 337 人 17 

  

(期初、期末等) 

第６條 本校的課程在 4 月或 10 月開始，3 月結束。 

2．前項的 4 月和 10 月入學的學期如下劃分。 

《４月生》 

(1) 第 1 年 前期 ４月上旬至   ９月下旬  （２０週） 

(2) 第 1 年 後期 １０月上旬至  ３月下旬  （２０週） 

(3)  第 2 年 前期 ４月上旬至   ９月下旬  （２０週） 

(4)  第 2 年 後期 １０月上旬至  ３月下旬  （２０週） 

《１０月生》 



(1) 第 1 年 前期 １０月上旬至   ３月下旬 （２０週） 

(2)  第 2 年 前期 ４月上旬至   ９月下旬 （２０週） 

(3)  第 2 年 後期 １０月上旬至  ３月下旬 （２０週） 

 

 (假期) 

第７條 本校的假期如下。 

 (1) 週六和週日 

 (2) 法定節假日 

 (3) 春、夏、秋、冬季的期末假期、五一黃金周、盂蘭盆節假日 

（具體日期將在校活動日曆記載） 

    (4) 其它學校規定的假日 

2．當本校判斷為出於教育目的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無關前項規定，可在假期上課。 

3．本校判斷發生緊急災難或其它緊急情況時，可暫時停課。 

 

(具體上下課時間) 

第８條 具體上下課時間另外規定。 

 

 

第 3 章 授課內容、授課時長、學習評價及教職員組織 

 

(授課內容) 

第９條 本校各課程的詳細授課內容及授課時長如下規定。 

    但是，本校規所指 1 課時為 45 分鐘。 

 

（1）升學 2 年課程 

科目 内容 
1 週的上課時長

（總週數） 

初級Ⅰ 
學習初級語法、漢字、詞彙，能夠進行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基本會話及文書工

作。重點學習書寫，同時也關注聽力和會話的練習。 

２０小時 

（１０週） 

初級Ⅱ 
掌握基本語法及表達方式，通過 4 技能均衡發展以便能夠順利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和願望等進行對話交流。同時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和短文寫作。 

２０小時 

（１０週） 

初中級 

掌握高級句型、語法和表達方式，能在各種日常的場景中有目的地進行交

涉。能閱讀稍長的文章。展開日語能力考試備考。為日本留學考試科目奠定

基礎。 

２０小時 

（２０週） 

中級 

除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語之外，加深對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理解，特別是提

高閱讀理解能力，旨在能夠在廣泛的領域理解、運用日語。使用報紙、雜誌

進行更為實踐性的學習。面向升學開展面試、討論、小論文寫作練習。為日

本留學考試和日語能力考試做準備。 

２０小時 

（２０週） 

高級 

能夠深度理解如各領域的文章和社論等一類邏輯性強且抽象的日語。掌握日

語運用能力，以便開展各學生自己的專業領域上的學習，能夠自主進行進階

準備。本課程以難關大學入學為基準，提高日語綜合應用能力以供入學後能

夠承受高水平的授課、研討、論文寫作。 

２０小時 

（２０週） 



（2）普通１年６個月課程 

授業科目 内容 
1 週的上課時長

（總週數） 

初級Ⅰ 
掌握初級語法、漢字、詞彙，能夠進行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基本會話和文書工

作。授課側重於聽力和會話。 

２０小時 

（２０週） 

初級Ⅱ 
掌握基本句型和表達方式，通過 4 技能均衡發展以便能夠順利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和願望等進行對話交流。同時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和短文寫作。 

２０小時 

（２０週） 

初中級 
掌握高級句型、語法和表達方式，能在各種日常的場景中有目的地進行交

涉。能閱讀稍長的文章。著重會話練習。備考日語能力考試。 

２０小時 

（２０週） 

中級 

除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語之外，加深對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理解，旨在能夠

在廣泛的領域理解、運用日語。實現如升學、就業、探索日本文化等符合每

個學生的個性化目標。 

２０小時 

（２０週） 

 

(學習評價) 

第１０條 根據每學期舉行的期中、期末考試成績、每學期的到課率、上課態度綜合考量，對學習情況進行五階

段的評分。 

 

(教職員組織) 

第１１條 本校的教職員配置如下。 

 (1) 校長      １名 

 (2) 主任教師    １名 

 (3) 教師      １７名以上  （其中專職教師７名以上） 

 (4) 生活指導員     １名以上 

 (5) 行政人員    １名以上 

2．除前項目外，本校也可視需求配置員工。 

3．校長負責學校事務並監管其他教職工。 

4. 主任教師為教學負責人，監督所有課程的教學工作。 

 

 

第 4 章 入學，休學、復學，轉學、退學，結業、畢業及賞罰 

 

(入学資格) 

第１２條 原則上來說，以在留資格「留學」身份入學的學生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1) 已完成或預計將完成至少 12 年學校教育或同等課程者 

 (2) 年滿 18 歲 

 (3) 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已經或預計獲准進入日本的人 

 (4) 有可靠擔保人的人 

 (5) 無論是升學課程還是普通課程，完成至少 150 學時的日語學習，或具有相當於日語能力 N5 資格，以及從

外國高等教育機構畢業並能提供畢業證明文件者 

2．不限於前項所述條件，被出入境管理局認可在留資格沒有問題的人士可被許可入學。 

 

 



(入學時期) 

第１３條 本校每年招生 2 次，入學時期分別在 4 月和 10 月。 

 

(入學手續) 

第１４條 本校的入學手續具體如下。 

(1) 希望入學本校者必須填寫本校指定入學申請書和其他文件，繳納第 20 條規定的報考費，並在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 

(2) 本校將對完成前一項所述程序的學生進行考核，並為許可入學的學生辦理必要手續，確定錄取名單。 

(3) 被錄取的學生必須在規定日期前根據第 20 條規定繳納學費、提交所需文件，完成入學手續。 

 

(休學・復學) 

第１５條 如果學生因病或其它不可避免的事由需要長期休學，必須向學校提交休學申請書，寫明休學期間和原

因，並附上診斷書等必要文件，申請並獲得批准方可休學。 

2．若休學者希望復學，向學校申請，獲得學校許可後可以復學。 

 

(轉學・退學) 

第１６條 希望轉學或退學的學生必須以書面的形式說明原因並獲得學校的許可。 

 

(結業及畢業的認定) 

第１７條 本校將在前項所述的每個學期進行第十條所規定的學習評價，並向獲得一定總評成績的學生頒發結

業證書。 

2．本校將向完成規定課程的學生頒發畢業證書。 

 

(獎賞) 

第１８條 本校可為成績及學習態度優秀模範者給予褒獎。 

 

(懲戒處分) 

第１９條 如果學生不遵守本校校規以及其它規章制度，並做出不符合學生本分的行為，本校有權對該學生進

行處分。 

2．懲戒處分的種類包括，訓誡、退學的兩種。 

3．前項所述退學處分僅針對發生下列情況的學生處罰。 

 (1) 品行不佳且被判斷無法改善者 

 (2) 學習能力差，被判斷為不可能完成學業者 

 (3) 無正當理由出勤率低下者 

 (4) 擾亂學校秩序或違反學生本分者 

 (5) 拖欠學費或其他費用，且在催款後仍不支付者 

 (6) 違反日本法律者 

 

 

 

 

 

 



第 5 章 學生繳納金 

 

(學生繳納金) 

第２０條 本校各課程的繳納金如下。 

 

※以下金額皆為不含稅價格。 

稅率以實際支付時日本法律規定為準。 

※教材費、設備費、保險費、健康管理費包含在其它項。 

 

課程名 考試費 入学費 授課費 其它 合計(不含稅) 

升學 2 年課程 

  

第

1

年 

30,000 日

元 
70,000 日元 

660,000 日

元 

121,500 日

元 
881,500 日元 

 

第

2

年 

    
660,000 日

元 

121,500 日

元 
781,500 日元 

普通 1 年 6 個月課程 

  

第

1

年 

30,000 日

元 
70,000 日元 

660,000 日

元 

121,500 日

元 
881,500 日元 

 

第

2

年 

    
330,000 日

元 

63,250 日

元 
393,250 日元 

 

(支付) 

第２１條 學生在本校就讀期間，無論是否出席，必須在規定期限繳納學費。 

2．學生的授課費按照規定開學日期開始計算。一般情況下，如因個人原因推遲入學，該期間的學費不予減免退

還。 

3．學生提出休學申請且本校判斷為正當理由時，可協商退款事宜。 

 

(拖欠) 

第２２條 如果學生或經費支付者無正當理由且未按規章在指定日期前繳納學費及其它費用，本校有權給予該學

生停學處分。 

 

(學生繳納費用的退還) 

第２３條 已繳納的學費原則不予退還。但是如果有正當理由，按照附錄「退費規則」退費。 

 

 

第 6 章 雜項細則 

 

(學生証) 

第２４條 入學時會發行學生證。本學生證是學生在學期間學生身份的證明，必須隨身攜帶。 

 



(宿舍) 

第２５條 關於宿舍另行規定。 

 

(體檢) 

第２６條 學生體檢每年實施一次，具體內容會在每年學期開始時通知學生。 

 

(加入醫療保險) 

第２７條 在留資格為「留學」者，必須加入國民健康保險。 

 

(喪假) 

第２８條 關於喪假另行規定。 

 

(細則) 

第２９條 本校規的實施細則另行規定。 

 

 

附則：  本校規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１日起實施。 

本校規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２８日起實施。 

本校規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９日起實施。 

本校規２０２４年 ７月 ３０日起實施。 

本校規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１日起實施。 

 

 

另 

本校規以日語起稿，並翻譯成其他語言。日語版本為原文，其他語言版本僅供參考。兩種語言版本若發生歧義，

則以日語版本為準。 

 

 

 

 

 

 

 

 

 

 

 

 

 

 

 

 

 



校規 附錄詳細 

 

第1章 總則 

第 4條 2．有關實施檢查和評估的必要事項 

    →參照附錄「ＳＣＧ日本語學校「自我檢查・自我評價」計劃」。 

   

 

第２章 課程、修業年限、錄取人數以及休息日 

第 7条（３）春、夏、秋、冬季的期末假期、五一黃金周、盂蘭盆節假日 

    →放假詳情將在每年學期開始時期通知學生 

 

第 8条 具體授課時間 

    每節課 45 分鐘，每天有四節課。入學時將實施水平測試以確定分班。之後根據每學期的成績確定下學

期的分班。 

 

升學 2年課程 

普通 1年 6個月課程 
上午班 下午班 

第 1 節次 9：00～ 9：45 13：00～13：45 

第 2 節次 9：55～10：40 13：55～14：40 

第 3 節次 10：50～11：35 14：50～15：35 

第 4節次 11：45～12：30 15：45～16：30 

 

 

第５章 學生繳納金 

第 23 條 退費規則 

１．如果未獲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將退還扣除考試費、入學手續費的費用。 

２．如果學生在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簽發之前提出取消入學，則返還除了考試費和入學手續費以外的費用。 

３．如果學生在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簽發後、開學 15天之前取消入學，在學生退還錄取通知書及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後，扣除考試費、入學手續費、一個月的學費後退款。 

４．如果學生在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簽發後、開學 14天至前一天的期間取消入學，在學生退還錄取通知書及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扣除考試費、入學手續費、三個月的學費後退款。 

５．如果日本大使館或領事館未簽發簽證，學生在退還錄取通知書並提供未簽發簽證的證明後，退還除了考試 

費和入學費以外的費用。 

６．如果學生入境日本但未入學，將退還學費的 70%。退款將在確認本人回國以及在留卡失效後進行。 

７．入學後、課程結束前退學的情況將適用如下退款規定。 

 

〈不可退款項〉 

・考試費、入學手續費、教材費、設施費、健康管理費、保險費、宿舍入住費、宿舍房費、床上用品費及 

其它個人費用。 

〈可退款項〉 

・宿舍押金、授課費 

 

 

 

 

 



宿舍押金 畢業、退房時退還。 

但，若存在未繳納宿舍費、水電煤氣費、房間內有損壞、設備的丟失等情況存在，

將在押金中扣除此類費用後，退還剩下的費用。假如扣除費用超過繳納的押金，則

需要補交費用。 

宿舍費 宿舍的合約期為六個月，若中途取消合約，則無法退款。 

且若發生未繳納的水電煤氣費、房間內損壞、設備的丟失等情況，將從押金中扣

除。 如果押金不足以支付，將額外收取費用。 

授課費 未發生授課費的計算方式 

① 以一年總授課天數為分母，計算已過的授課天數 

② 退款率以下比例計算退款。 

 如果已授課天數在 20%以下：退款率 80% 

 如果已授課天數在 40%以下：退款率 60% 

 如果已授課天數在 60%以下：退款率 40% 

 如果已授課天數在 80%以下：退款率 20% 

 如果已授課天數超過 80%：退款率 0% 

③ 將每年的授課費乘退款率來計算金額。 

④ 計算出的金額減去途中退學賠償金為退款金額 

※途中退學賠償金為 33,000 日元。 

※且若發生未繳納的水電煤氣費、房間內損壞、設備的丟失等情況，和押金、宿舍

費的處理方式一樣，也可從授課費中扣除。 

 

  ８．若因違反日本法律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國，則無任何退款。 

  ９．退款所需的轉賬手續費由學生負擔。 

１０．上述所有退款將扣除 6,600日元的退款手續費。 

 

 

第６章 雜項細則 

第 25 條 關於宿舍的事項 

 １．本規定僅適用於租借給學生居住的本校所有住宅，通過房產公司簽約的租房以租賃合同為準。 

 ２．關於租借給學生居住的本校所有住宅的住宿費 

１．申請宿舍後，在繳納住宿費之前取消申請，仍需繳納住宿費。如果在繳納住宿費後取消入住，扣除入住，

退還押金和住宿費。若學生在入境日本後、入住宿舍前申請取消入住，則扣除入住費、一個月房租、物

業費及其它費用後退款。 

２．宿舍為１年合約，需預付一年房租、物業費以及其他費用。入住宿舍後的前 6 個月期間不能解約，若要 

退房則不退還 6 個月的房租。若在入住第 7 個月後需要解約，則至少提前兩個月向學校提出申請。未產 

生的房租會退款，但如果入住未滿 1 年則需要支付中途解約賠償金。 

  ３．兩年課程在第二學年更新合約，一年六個月課程在第二年更新六個月合約。 

  ４．續約後的宿舍費用應於上個月底預繳下個月的費用。 

 

３．宿舍規章 

１．住戶必須遵守宿舍管理條例，理解集體生活，並時刻謹記不得給其他住戶和附近居民帶來麻煩。 

２．簽約者本人和使用者以外的任何人禁止在宿舍內留宿。 

３．宿舍內發生財物丟失無法賠償，請妥善管理。 

４．退房規章  

１．入住宿舍 6 個月內不能退房。若在入住第 7個月後需要解約，則至少提前兩個月向學校提出申請。 

２．退房日為每月最後一天，中間退房也不按天計算費用。在退學、開除學籍、回國的情況下，必須在完成 

手續後立即搬離宿舍。次情況下退房月份的房租不予退還。 

３．搬離宿舍時必須對房間進行全面清掃，並且接受負責人的檢查。若室內發生破損或物品丟失，則需要入

住者負擔費用。 



４．若違反宿舍規定、常識禮儀、禁止事項，學校有權處以搬離宿舍處分。 

５．常識禮儀 

１．注意與宿舍內外的同學和附近居民打招呼。 

２．注意宿舍內外的清潔和整理 

３．注意保持廚房、廁所、浴室的清潔 

 

６．禁止事項 

１．不做以下違反日本法律的行為 

・購買、使用、保存危險品、易燃易爆品 

・購買、使用、保存毒品 

・賭博、暴力和其他擾亂公共道德秩序的行為 

２．在玄關以外的地方穿室外鞋 

３．在指定地點以外的地方吸菸 

４．在收垃圾的日子以外丟垃圾、將垃圾堆積在陽台及其它公用區域 

５．如噪音等打擾鄰居的行為 

６．晚上 9點以後在房間內、陽台、走廊或其它公用區域大聲說話、唱歌、演奏樂器，在房間內奔跑、發出 

響亮的腳步聲 

７．未經許可在其他房間內留宿、讓外部人員留宿，或未經學校許可擅自搬離將自行車停在指定區域外 

 

第 28 條 關於喪假 

１．若學生親屬去世，則給與喪假，提出申請後按公假處理。且若因此未能接受考試，可事後補考。 

２．可批公假的親屬範圍如下。 

１．一等親（父母・子女） 

２．二等親（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３．可批公假的期間如下。如果是偏遠地區，則加上往返所需天數。 

１．一等親為死亡日開始起算連續 5 天（含休息日） 

２．二等親為死亡日開始起算連續 3 天（含休息日） 

４．學生必須在事情結束後像教務提交「特殊休假申請書」 

 

附則：本校規 附錄詳細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９日起實施。 

   本校規 附錄詳細２０２４年 ７月 ３０日起實施。 

   本校規 附錄詳細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１日起實施。 

 

 

另 

本校規以日語起稿，並翻譯成其他語言。日語版本為原文，其他語言版本僅供參考。兩種語言版本若發生歧義，

則以日語版本為準。 

 


